
陕西省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示范文本）

陕 西 省 建 设 厅

陕西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二○○五年九月八日

制



第一部分 协议书

发包人（全称）：岐山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承包人（全称）：_陕西卓盛建设集团远创公司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及其他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遵循平等、自愿、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双方就本建设工程施工协商一

致，订立本合同。

一、工程概况

工程名称：岐山县城建大厦传达室、值班室、一至十一层卫生间改造工程

工程地点：岐山县凤鸣镇南大街城建大厦岐山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结构形式：混凝土结构 层数： 11

二、工程承包范围

承包范围：_承建大厦传达室、值班室、一至十一层卫生间改造(具体内容详见图

纸及工程量清单)

三、合同工期：

总日历天数__30天

开工日期：2025年 9月 08日

竣工日期：2025年 10月 07日

四、质量标准

工程质量标准：合格

五、合同价款

1、合同总价（大写）：伍拾贰万陆仟零玖拾叁元伍角捌分（人民币）元

（小写）￥：526093.58 _元

2、综合单价：详见承包人的报价书。

六、组成合同的文件

组成本合同的文件包括：

1、本合同协议书

2、本合同专用条款





建设行政管理部门备案意见：

第二部分 通用条款

（省略）

第三部分 专用条款

一、词语定义及合同文件

1、合同文件及解释顺序

合同文件组成及解释顺序：本合同协议书；本合同专用条款；本合同通用条款；

中标通知书、招标文件及其附件；投标文件及其附件；图纸及答疑纪要；工程建设标

准；规范及有关技术文件；工程量清单；工程量清单报价表。

2、语言文字和适用法律、标准及规范

2.1 本合同除使用汉语外，还使用 －－－ 语言文字。

2.2 适用法律和法规

需要明示的法律、行政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



2.3 适用标准、规范

适用标准、规范的名称：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0300-2001）。

发包人提供标准、规范的时间： 无

国内没有相应标准、规范时的约定： 执行通用条款及相关规定。

3、图纸

3.1 发包人向承包人提供图纸日期和套数： 年 月 日 施工图 套。

发包人对图纸的保密要求： 无。

使用国外图纸的要求及费用承担： 无。

二、双方一般权利和义务

4、工程师

4.1 监理单位委派的工程师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职务：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发包人委托的职权：工程质量、进度、造价三控制。

需要取得发包人批准才能行使的职权：

4.2 发包人派驻的工程师

姓名:_________职务：___________职权：___________________

4.3 不实行监理的，工程师的职权：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项目经理

姓名：王光伟 职务：项目经理

6、发包人工作

6.1 发包人应按约定的时间和要求完成以下工作：

（1）施工场地具备施工条件的要求及完成的时间：2025 年 8 月 18 日

（2）将施工所需的水、电、电讯线路接至施工场地的时间、地点和供应要求：

2025 8 月 19 日；其计量和计价方法为： 双方协商。

（3）施工场地与公共道路的通道开通时间和要求：2025 年 8 月 19 日前。

（4）工程地质和地下管线资料的提供时间： 2025 年 8 月 1 日前

（5）由发包人办理的施工所需证件、批件的名称和完成时间： 2025 年 8 月 19

日

（6）水准点与座标控制点交验要求：符合施工条件，方便施工。

（7）图纸会审和设计交底时间： 2025 年 8 月 1 日前。



（8）协调处理施工场地周围地下管线和邻近建筑物、构筑物（含文物保护建筑）、

古树名木的保护工作：发包人提供相关资料，由承包人实施保护，费用发包人承担；

由承包人人为原因造成的损失由承包人负责费用。

（9）双方约定发包人应做的其他工作： 无

6.2 发包人委托承包人办理的工作： 双方协商

7、承包人工作

7.1 承包人应按约定时间和要求，完成以下工作：

施工组织设计的实施，工程进度计划，材料供应计划等。

（1）需由设计资质等级和业务范围允许的承包人完成的设计文件提交时间： 无

（2）应提供计划、报表的名称及完成时间：每月 25 日前提交下月工程进度计划，

材料供应计划。

（3）承担施工安全保卫工作及非夜间施工照明的责任和要求：执行通用条款及相

关规定符合文明施工条件。

（4）向发包人提供的办公和生活房屋及设施的要求：向发包人和监理单位提供现

场办公和生活用房屋及设施 2间（不低于 30 平方米）。

（5）需承包人办理的有关施工场地交通、环卫和施工噪音管理等手续：执行通用

条款规定，符合城管、环卫、环保部门规定，并办理相关手续。

（6）已完工程成品保护的特殊要求及费用承担：工程竣工验收前由承包人保护，

工程竣工验收后由发包人保护，费用各自承担。

（7）施工场地周围地下管线和邻近建筑物、构筑物（含文物保护建筑）、古树名

木的保护要求及费用承担：发包人同相关自老，由承包人实施保护，费用发包人承担；

由承包人人为原因造成的损失由承包人负担费用。

（8）施工场地清洁卫生的要求：执行《通用条款》规定，符合环卫部门规定，文

明施工。

（9）双方约定承包人应做的其他工作：协调并处理好施工现场周边及邻里关系。

三、施工组织设计和工期

8、进度计划

8.1 承包人提供施工组织设计（施工方案）和进度计划的时间：2025 年 9 月 10

日前。

监理工程师确认的时间：2025 年 9 月 10 日前

8.2 群体工程中有关进度计划的要求：符合审定的施工组织设计规定。



9、工期延误

9.1 双方约定工期顺延的其他情况：因发包人或自然灾害原因致使工期延迟，工期按

实际天数顺延；因承包人原因致使工期延误，按实际延误天数每天罚款 200 元人民币。

最高不超过工程总造价的百分之五（5%）。

四、质量与检验

10、隐蔽工程和中间验收

10.1 双方约定中间验收部位：施工中规定或需验收的工程项目。

11、工程试车

11、1 试车费用的承担： 无

五、安全防护、文明施工

执行《通用条款》全部条款和国家及省、市关于文明施工的相关规定。

六、合同价款

12、合同价款约定

本合同价款采用固定综合单价方式确定。

（1）采用固定总价合同：

（2）采用固定综合单价合同，综合单价中包括的风险范围：

风险范围以外综合单价调整方法：主要价格风险调整方法，以招标人的主要材料

暂定价约定价，主材价格波动在合同约定价的±5%以内时，不做调整。超过合同约定

价的±5%时按当期信息价按实调整；若涉及变更后签证引起工程量增减，经发包人确

认后做为结算依据。

（3）采用可调价格合同，合同价款调整方法： ∕

13、合同价款调整

13.1 双方约定合同价款的其他调整因素：因分布分项工程量清单漏项或因设计

变更引起工程量变更，造成增加新的工程量清单项目，其对新的总额和单价调整，在

结算时按清单中已有适用于签证变更的综合单价，按已有的综合单价结算。投标报价

清单中有类似变更工程的综合单价，可以参照类似综合单价结算。投标报价清单中没

有适合综合单价的，因非承包人原因引起的工程量增减在±5%以内的不做调整。在合

同约定幅度以外的，由承包人提出发包人确认。

14、工程预付款

发包人向承包人预付工程款的时间和金额或占合同价款总额的比例：50%

扣回工程款的时间、比例： 不采用



全防护、文明施工措施费用的比例和时间： ∕

15、工程量确认

承包人向工程师提交已完工程量报告的时间：每月 5日前提交上月完成工程量报

告。

16、工程进度款结算与支付

双方约定的工程进度款支付的方式、时间和比例是：以甲乙双方签订的施工合同

中的付款方式为依据进行工程款拨付。

七、材料设备供应

17、发包人供应材料设备

17、1 发包人供应的材料设备与一览表不符时，双方约定发包人承担责任如下：

（1）材料设备单价与一览表不符： 双方协商解决

（2）材料设备的品种、规格、型号、质量等级与一览表不符：执行合同条款规

定。

（3）承包人可代为调剂串换的材料： 执行合同条款规定 。

（4）到货地点与一览表不符： 执行合同条款规定。

（5）供应数量与一览表不符： 执行合同条款规定。

（6）到货时间与一览表不符： 执行合同条款规定

17、2 发包人供应材料设备的结算方法：按招标文件规定价格从当月进度款中扣

除。

18、承包人采购材料设备

_在采购前 10 日内向发包人提供材料设备样品。质量指标，各种相关技术参数，由发

包人认质认价后批量采购。

八、工程变更

工程设计变更以设计院出具书面报告由发包人认可认准。

九、竣工验收与结算

19、竣工验收

19.1 承包人提供竣工图的约定：提供竣工图纸及竣工资料文件三套。

19.2 中间交工工程的范围和竣工时间： 执行合同条款规定。

20、竣工结算

结算审查期限： 全部资料提交后 6个月内完成审计。



十、违约、索赔和争议

21、违约

21.1 本合同中关于发包人违约的具体责任如下：

本合同通用条款第 28.1 条约定发包人违约应承担的违约责任：执行合同通用条款。

本合同通用条款第 30.5 款约定发包人违约应承担的违约责任：执行合同通用条款。

本合同通用条款第 37.6 款约定发包人违约应承担的违约责任：执行合同通用条款。

双方约定的发包人其他违约责任：执行合同通用条款。

21.2 本合同中关于承包人违约的具体责任如下：

本合同通用条款第 14.2 款约定承包人违约承担的违约责任：因承包人原因致使工期

延误，按实际延误天数每天罚款 200 元人民币，最高不超过工程总造价的百分之五

（5%）。

本合同通用条款第 15.1 款约定承包人违约应承担的违约责任：竣工工程质量达不到

“合格”标准时，由承包人返还发包人已支付的全部工程费用，并处工程合同造价

30%的罚金作为补偿。

双方约定的承包人其他违约责任： 执行合同通用条款。

双方当事人约定，在履行合同过程中产生争议时：

（1）请建设管理部门调解；

（2）合同争议调解不成的，按下列第（1）种方式解决：

1）提交 宝鸡市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2）依法向____________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十一、其他

23、工程分包

23.1 本工程发包人同意承包人分包的专业工程： 无

分包施工单位为： 无

24、不可抗力

双方关于不可抗力的约定： 按国家相关规定执行。

25、保险

25.1 本工程双方约定投保内容如下：

（1）发包人投保内容： 现场工程师意外伤害险。

发包人委托承包人办理的保险事项： 无



（2）承包人投保内容： 施工现场一切险种 。

26、担保

26.1 本工程双方约定担保事项如下：

（1）发包人向承包人提供支付担保，担保方式为：___________，担保金额：

________，担保有效期：___________。

（2）承包人向发包人提供履约担保，担保方式为：_______，担保金额：_______，

担保有效期：____________。

（3）双方约定的其他担保事项： 无 。

27、合同份数

双方约定合同副本份数： 肆 份

28、补充条款

附件 3：工程质量保修书



附件 3：

工程质量保修书
发包人(全称)： 岐山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承包人(全称)： 陕西卓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为保证岐山县城建大厦传达室、值班室、一至十一层卫生间改造工程

（工程名称）在合理使用期限内正常使用，发包人、承包人协商一致签订工

程质量保修书。承包人在质量保修期内按照有关管理规定及双方约定承担工程质

量保修责任。

一、工程质量保修范围和内容

质量保修范围包括地基基础工程、主体结构工程、屋面防水工程和双方约定

的其他土建工程，以及电气管线、上下水管线的安装工程，供热、供冷系统工程

等项目。具体质量保修内容双方约定如下：

本工程合同规定工程范围内由承包人的所有工程内容为工程质量保修范围

的内容。

二、质量保修期

质量保修期自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分单项竣工验收的工程，按单

项工程分别计算质量保修期。

双方根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及国家有关规定，结合具体工程约定质

量保修期如下：

1、土建工程为 使用合格 年，屋面防水工程为 5 年；

2、电气管线、上下水管线安装工程为 2年 ；

3、供热及供冷为 2 个采暖期及供冷期；

4、室外的上下水和小区道路等市政公用工程为 1 年；

5、其他约定： 无

三、质量保修责任

1、属于保修范围和内容的项目，承包人应在接到修理通知之日后 7天内派

人修理。承包人不在约定期限内派人修理，发包人可委托其他人员修理，保修费

用从质量保修金内扣除。




